板信商業銀行

客戶權益手冊

（非財富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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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親愛的板信客戶，您好:

竭誠歡迎您成為板信商業銀行理財客戶。板信以『專一的服務，源自於了解您的需求』提供您多種商品及各項完善優質服務來滿足您的理財需求。首先，為了讓您充分享有全方位的服務，我們提供這本客戶權益手冊，請您務必撥冗閱讀並妥善保管，以便日後隨時參閱。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您賜電本行服務專線02-2272-6866。

同時，從這一刻起，您將享有板信為您提供的個人理財服務，針對您個人理財需求及財務目標，透過專業理財問診來了解您個人財務現況與需求後，再依您的風險承受度並檢視商品風險度等級是否相符等條件下，提供精選合適的理財商品，符合您的理財需求，達成您人生中最重要的短、中、長期財務目標。

板信在此貼心的提醒您投資皆有風險，不僅限於市場價格，亦包括利率、匯率及政治等風險；亦可能發生本金之損失；過去績效並不代表未來績效，投資最終決定係應以自身審慎評估判斷為之，本行及其關係企業並不分擔投資風險或為任何收益保證。未來，請您繼續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最後，再次歡迎您成為板信商銀理財客戶。

敬祝

理財如意

            板信商業銀行  敬啟

                           地址:220台北縣板橋市中正路330號

                                電話:02-8965-9999/傳真:02-2965-7099  

                             客服專線:02-2272-6866 0800-024-580

                                客服信箱: 板橋郵政19-102號信箱      

 或nbservice@bopmail2.bop.com.tw      

壹、客戶應配合事項及獨享服務
客戶應配合事項

為了使您的服務人員可以提供您適合的理財商品，以利更貼近您的理財需求，請您務必詳實告知並配合填寫各項相關表單，如『了解客戶（KYC）風險調查表』、『風險屬性問卷』及『理財客戶資料表』等，您的服務人員將會依據您所填寫的事實，協助您檢視『理財客戶資料表』並試算『風險屬性問卷』，為了確保您的權益，請您務必熟知並同意各項試算結果後立刻親自簽上您的大名並蓋妥原留印鑑，即完成『KYC及風險屬性評估』理財規劃步驟，搭配專業理財問診來了解您財務現況與需求後，因應您個人風險承受度檢視商品風險度等級是否相符等詳盡分析步驟，提供您合適的金融商品。

理財客戶獨享服務

· 擁有多張專業證照且具備多年金融經驗專業理財人員的服務

· 帳戶有效管理，穩健累積財富

· 網路銀行服務

· 定期綜合對帳單與信託資產報告書

· 理財手續費優惠

· 豐富而完整之商品種類

貳、客戶資料保密措施

長久以來，板信持續致力於提供您更多元化、便利及快速的理財服務目標下，協助您有效投資理財。板信及其經核准共同之行銷機構，擁有您的資料是因為您已成為板信之既有客戶，或經由板信行銷的活動而取得，為使您放心，板信執行客戶資料保密措施如下:

1、 客戶資料之儲存及保管方法:

板信取得您的資料後，將依相關作業規範建檔並儲存資料庫，同時以”安全和機密性”嚴密控管地保存在板信的資料庫系統中。同時，任何人均需在板信所訂定之資料授權管理規範下，進行資料之取得與使用，而不在授權範圍內之任何人，均不得亦無法通過授權控管系統而取得您的資料。

為提供您更完整、多元且優惠的金融理財商品及服務，板信將會運用您個人基本資料於從事共同行銷時交互運用與揭露。

2、 資料安全及保護方法

板信將採嚴格措施來保護您的資料，除運用安全的軟硬體設備進行資料的傳輸、建立防火牆機制以防止您的資料遭到非法存取外，並依相關資料檔案執行安全維護計劃具體措施，按業務權責嚴格限制未被授權人員接觸或使用您的資料。

3、 資料分類、利用範圍及項目

客戶資料係指您的下列基本資料、帳務資料、信用資料、投資資料、保險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惟板信得依相關法令、業務範圍及特性，視其合作契約相關內容，而增刪前述資料之分類與內容之範圍，原則上其內容概述如下:

1. 基本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及地址等資料。

2. 帳務資料:包括帳戶號碼或類似功能號碼、信用卡帳號、存款帳號、交易帳戶號碼、存借款及其他往來交易資料及財務情況等資料。

3. 信用資料:包括退票記錄、註銷記錄、拒絕往來記錄及業務經營狀況等資料。

4. 投資資料:包括投資或出售投資之標的、金額及時間等資料。

5. 保險資料:包括投保保險種類、年期、保額、繳費方式、理賠狀況及拒保記錄等相關資料。

6. 其他相關資料:係指前開第1~5款以外之資料。

4、 客戶資料運用目的

為提供您多元且優質的金融理財商品或服務，板信僅會在法令之許可或取得您書面同意之範圍內於從事共同行銷時，交互運用與揭露客戶的基本資料、帳務資料、信用資料、投資資料、保險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以提供您整體多元化之金融理財商品或服務。

5、 客戶資料揭露對象

板信將依據法令規定或取得您的書面同意後，將您的資料運用於板信、板信分(子)公司及與板信共同行銷之機構及經您授權之第三人使用。

6、 客戶資料變更修改方式

您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可隨時通知本行相關人員依相關作業規定修改其資料，以維護其正確性及可靠性。

7、 客戶行使退出選擇方式

若您不願意再收到板信、板信分(子)公司及與板信共同行銷機構之業務活動訊息，可隨時書面通知板信，板信應於收到您通知後，立即停止對您為共同行銷業務之活動。

板信一向秉持前瞻卓越的理念努力恪遵上述客戶資料保密措施，我們將會繼續以此終極理念與精神致力於提供適合您的商品與服務，惟前述保密措施若因社會環境及法令變遷而修改，板信將儘速更新與公告您知悉。

参、其他特殊約定事項說明
1、 個資授權

基於理財業務之技術複雜性考量，於板信認有必要時，客戶授權板信得將其個人資料提供予所委託之第三人機構辦理電腦處理事務，且客戶同意板信、關係企業、其合作機構及各交易或徵信主管機關或事業均得於其營業目的或依相關法令規定許可範圍內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遞及其他行政或文宣推廣業務用途上利用客戶個人資料，且若相關資產或財務之往來帳戶係客戶前已與上開各單位有簽約或開戶者，授權板信得審視客戶所有帳戶狀況以提供完整理財服務，惟板信不得將其內容提供予上述單位以外第三人使用。

2、 保證事項

客戶知悉本業務係針對資產理財服務，客戶應保證所有投資交易之資金來源應均無洗錢、違法關係人交易、內線交易等不法情事，且所提供板信之相關資料文件均為正確如採電腦繕打或網路資料列印代親填者，客戶仍應自行核對確認其內容真實無誤，並同意以本開戶文件中所留存資料作為日後業務往來之個人資料。

肆、客戶申訴之處理程序

若是您對於本行服務與商品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服務專線:02-2272-6866、0800-024-580，或來信至客服信箱:板橋郵政19-102號信箱nbservice@bopmail2.bop.com.tw。當服務人員銷售其他機構發行之商品予您，若有推銷不實商品或未善盡風險預告之爭議，責任應由板信負責，亦請您透過理財服務專線、署名來信、電子信件、或於各營業單位填寫客訴單…等管道，板信將備有專責人員儘速為您服務。

伍、商品簡介與風險

理財業務係針對有理財需求之客戶，透過服務人員，依據客戶需求，提供多樣化理財商品，考量推廣本業務服務與商品之複雜程度，為保障客戶權益，謹於本手冊提供您包括商品介紹與風險告知、收費明細及標準（含代銷商品）等，惟因交易商品與市場別隨時間不同，容有異動，將適時另為公告或提供增補、更新內容。
1、 基金

1.定義

由基金經理公司等專業投資機構，以發行公司股份或受益憑證的方式，將眾多投資人的資金集合在一起，委託專業經理人投資操作及管理，而其投資收益及風險則由投資人共同分擔的一種投資工具。基金註冊地在國內稱作國內基金，註冊地在海外稱為境外基金。

2.類型

	種類
	商品類型

	國內基金
	股票型基金

債券型基金

平衡型基金

組合型基金

指數型基金

保本型基金

其它特殊種類型基金

	境外基金
	股票型基金

平衡型基金

債券型基金

產業型基金

指數型基金

其它特殊種類型基金


3.風險

(1)市場風險

投資的國家或地區，受到經濟景氣循環、產業榮枯等整體市場因素影響，造成投資標的的價格產生上下起伏波動。
(2)利率風險

利率高低是影響股市、債市漲跌的重要指標、尤其對債券型基金的影響較大，只要利率有較大幅度的變化時，債券價格也會隨之變動。

(3)匯兌風險

外幣計價之基金在投資人申購至贖回的期間內，新台幣與外幣有匯兌比率波動時，進而產生匯兌損益之風險。

(4)通貨膨脹風險

通貨膨脹率高漲將使得投資人購買力減低，降低投資人的實質報酬率。

(5)清算風險
當基金規模低於一定金額時 (依各基金公開說明書規定)，基金將可能終止並進行清算，將基金所有的資產變現，發還給基金持有人。

(6)國家風險

因戰爭、社會動亂、天然災害、政治等事件所引起金融市場變動，可能造成基金資產之損失。

(7)流動性風險

經理人欲於市場拋售持有部位卻無法立即找到交易對手承接，以致無法變現應付贖回金額，可能導致投資人延遲收到贖回款之風險。

二、結構型商品

1.定義
一種能提供投資者到期時保障一定比例之本金，且可同時參與其所連動標的表現之金融商品，連動標的種類大致分為股票、指數、利率、匯率、信用等，由海外投資機構所發行稱之為連動式債券，大都以外幣計價，自然人目前有免稅優惠；而由國內券商設計發行者稱之為結構式商品，以台幣計價，需課徵所得稅。

2.類型

	種類
	商品類型

	海外連動式債券/國內結構式商品
	利率連結型

股票連結型

匯率連結型

信用連結型

其它種類連結型

	組合式存款/產品
	股票連結型

利率連結型

匯率連結型

商品連結型


3.風險
(1)最低收益風險

若於評價日時，連結標的表現不佳，則委託人於投資期間將僅獲得全部或部分投資本金。

(2)委託人兼受益人提前贖回風險

如提前贖回必須以贖回當時之實際成交價格贖回，則可能會導致投資本金之損失。因此，當市場價格下跌，而委託人又選擇提前贖回時，委託人會產生損失。

(3)利率風險

商品自正式交割發行後，其存續期間之市場價格將受發行幣別利率變動所影響；當該幣別利率調升時，債券之市場價格有可能下降，並有可能低於票面價格而損及原始投資金額；當該幣別利率調降時，債券之市場價格有可能上漲，並有可能高於票面價格而獲得額外收益。

(4)流動性風險

本項商品不具有充份之市場流動性，對於金額過小之提前贖回指示單無法保證成交，在流動性缺乏或交易量不足的情況下，債券之實際交易價格可能會與債券本身之單位資產價值產生顯著的價差，將造成委託人若於債券到期前提前贖回，會發生可能損及原始投資金額的狀況，一旦市場完全喪失流動性後，委託人必須持有本商品直到滿期。

(5)信用風險

委託人須承擔商品發行或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而信用風險之評估，端視委託人對於商品發行或保證機構之信用評等價值之評估；亦即保本保息係由發行機構所承諾，而非受託人之承諾或保證。

(6)匯兌風險

投資產品若為外幣計價，委託人於投資之初係以新台幣資金或非該產品計價幣別之外幣資金承作者，須留意外幣之孳息及原始投資金額返還時，轉換回新台幣資產時將可能產生低於投資本金之匯兌風險。

(7)事件風險

如遇發行機構發生重大事件，有可能導致債券評等下降。

(8)國家風險

本項商品之發行或保證機構之註冊國如發生戰亂等不可抗力之事件將導致委託人損失。

(9)交割風險

本項商品發行或保證機構之註冊國或所連結標的之交易所或款券交割清算機構所在地，如遇緊急特殊情形、市場變動因素或逄例假日而改變交割規定，將導致暫時無法交割或交割延誤。

三、債券

1.定義

資金需求者發行債務憑證予資金供給者，此債務憑證即所稱之債券，有國庫券、公債、金融債券及公司債等；其中資金需求者即發行主體為政府機構、金融機構及股 份有限公司，資金供給者則為銀行、企業及個人。

2.類型
	   種類
	商品類型

	海外債券
	美國政府機構債券

高評等公司債


3.風險

(1)委託人兼受益人提前贖回風險

如提前贖回必須以贖回當時之實際成交價格贖回，則可能會導致投資本金之損失。因此，當市場價格下跌，而委託人又選擇提前贖回時，委託人會產生損失。

(2)流動性風險

本項商品不具有充份之市場流動性，對於金額過小之提前贖回指示單無法保證成交，在流動性缺乏或交易量不足的情況下，債券之實際交易價格可能會與債券本身之單位資產價值產生顯著的價差，將造成委託人若於債券到期前提前贖回，會發生可能損及原始投資金額的狀況，一旦市場完全喪失流動性後，委託人必須持有本商品直到滿期。

(3)信用風險

委託人須承擔商品發行或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而信用風險之評估，端視委託人對於商品發行或保證機構之信用評等價值之評估；亦即保本保息係由發行機構所承諾，而非受託人之承諾或保證。

(4)匯兌風險

投資產品若為外幣計價，委託人於投資之初係以新台幣資金或非該產品計價幣別之外幣資金承作者，須留意外幣之孳息及原始投資金額返還時，轉換回新台幣資產時將可能產生低於投資本金之匯兌風險。

(5)事件風險

如遇發行機構發生重大事件，有可能導致債券評等下降。

(6)國家風險

本項商品之發行或保證機構之註冊國如發生戰亂等不可抗力之事件將導致委託人損失。

(7)交割風險

本項商品發行或保證機構之註冊國或所連結標的之交易所或款券交割清算機構所在地，如遇緊急特殊情形、市場變動因素或逄例假日而改變交割規定，將導致暫時無法交割或交割延誤。

四、保險

1.定義

由保險公司收取保戶保費，將所匯集的資金做妥善的管理運用。一旦當被保人發生特定事故時，透過共同分擔的概念，由保險公司提供賠償，給付被保險人損害的一項社會工具。

2.類型
	種類
	商品類型

	人身保險
	壽險

年金險

投資型保險

意外傷害險

醫療險


3.風險

(1)解約(提前贖回)風險

『到期保本』之投資產品，保單一旦提前解約，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費。

(2)告知不實的風險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對於要保書內容，包括基本資料、告知事項及聲明事項等，應據實填寫，若是有隱匿或告知不實，則保險公司可能以此為由不予理賠。

(3) 除外責任不理賠的風險

保險公司對一般保戶在從事除外責任之活動時，大多不予承保，因此在規劃保單時，應注意那些項目是保險公司不予理賠的除外責任。

(4)信用風險

要保人須承擔保險公司之信用風險，而信用風險之評估，可參閱各保險公司資訊公開之內容（網際網路或書面），包括公司概況、財務概況、業務概況、各項保險商品及攸關消費大眾權益之重大訊息等。

(5)(投資型保險)投資風險

投資型保單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保險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

(6)保單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請客戶於投保前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陸、商品之收費標準與明細
一、基金

	投資標的

項目
	手續費前收型
	手續費後收型

	
	Ａ股系列基金

（Class A Shares）
	B股系列基金

（Class B Shares）
	C股系列基金

（Class C Shares）

	申購手續費
	申購時收取0~3%申購手續費
	申購時不需支付任何申購手續費
	申購時不需支付任何申購手續費

	遞延申購手續費

(即申購手續費於贖回時採條件式遞延方式收取，Contingent Deferred Sales Charge,CDSC)
	無
	1.贖回時基金持有時間為四年以內者，收取1~4%之手續費。
2.持有時間超過四年者免收。
	1.贖回時基金持有時間為一年以內者，收取1~2%之手續費。
2.持有時間超過一年者免收。

	信託管理費
	0.2% (第一年不收，次年度起以信託本金乘上費率再乘上實際持有期間計算之）

	轉換

手續費
	由受託人收取
	海外基金：新台幣500元整

國內基金：新台幣100元整
	海外基金：新台幣500元整
	海外基金：新台幣500元整

	
	由基金公司收取
	0~1.5%
	無
	0~1%

	申購時通路服務費
	0~1%
	0~4%
	0~2%

	持有期間通路服務費
	0~2%
	0~2%
	0~2%


二、結構型商品

	項目
	費率

	申購手續費
	0%~1%

	提前贖回手續費
	0%~4%

	信託管理費
	0.2% (第一年不收，次年度起以信託本金乘上費率再乘上實際持有期間計算之)

	通路服務費
	由交易對手給付，費率為0%~6%


三、債券

	項目
	費率

	申購手續費
	0.5%~1.5%

	信託管理費
	0.2% (第一年不收，次年度起以信託本金乘上費率再乘上實際持有期間計算之)


四、保險

	商品種類
	壽險
	年金險
	投資型保險
	意外傷害險
	醫療險

	附加費用
	╳
	0-3%
	0-6%
	╳
	╳

	通路服務費
	0-8%
	0-8%
	0-30%
	0-15%
	0-30%


柒、板信商業銀行服務據點

透過專業的理財服務人員，以提供基金、保險…等多元化的理財商品及專業的服務，板信陪您提早規劃，預約財富，邁向人生夢想~您就是贏家!

請洽全省各分行金融商品銷售人員

	單位別
	地址
	電話

	大  台  北  地  區

	營業部
	台北縣板橋市縣民大道二段68號
	(02)89514488

	板橋分行
	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一段11號
	(02)29689101

	後埔分行
	台北縣板橋市成都街65號
	(02)29629121

	埔墘分行
	台北縣板橋市三民路二段38號
	(02)29629106

	華江分行
	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二段382號
	(02)22529101

	民族分行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339號
	(02)29629111

	文化分行
	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一段261號
	(02)22587777

	大觀分行
	台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二段155號
	(02)22756566

	中正分行
	台北縣板橋市中正路330號
	(02)89658998

	土城分行
	台北縣土城市中央路一段289號
	(02)22629119

	金城分行
	台北縣土城市金城路三段91號
	(02)82615666

	永和分行
	台北縣永和市仁愛路12號
	(02)29299481

	秀朗分行
	台北縣永和市得和路118號
	(02)29417966

	福和分行
	台北縣永和市永貞路45號
	(02)89211919

	中和分行
	台北縣中和市中和路232號
	(02)22498756

	員山分行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753號
	(02)22259199

	興南分行
	台北縣中和市興南路一段45號
	(02)29459366

	新店分行
	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60號
	(02)89113377

	新莊分行
	台北縣新莊市幸福路719號
	(02)29906699

	樹林分行
	台北縣樹林市鎮前街58號
	(02)86755666

	三重分行
	台北縣三重市重陽路四段35號
	(02)89839966

	蘆洲分行
	台北縣蘆洲市民族路258號
	(02)82850666

	松江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2號
	(02)25429999

	信義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27號
	(02)27329999

	內湖分行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163號
	(02)87919999

	八德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60號
	(02)27528833

	民生分行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33-1號
	(02)87129966

	桃園分行
	桃園縣桃園市永安路360號
	(03)3398777

	桃鶯分行
	桃園縣桃園市桃鶯路102號
	(03)3758999

	龍岡分行
	桃園縣中壢市龍東路78號
	(03)4657799

	中  區

	新竹分行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56號
	(03)6581588

	語音專線03-658-2588
	　
	　

	台中分行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556號
	(04)23267799

	北台中分行
	台中市北區文心路四段184號
	(04)22961798

	嘉  南  地  區

	嘉義分行
	嘉義市中山路298號
	(05)2279045

	吳鳳簡易型分行
	嘉義市吳鳳北路114號
	(05)2278826

	仁愛分行
	嘉義市仁愛路502號
	(05)2222157

	軍輝簡易型分行
	嘉義市吳鳳南路360號
	(05)2300778

	成功分行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457號
	(06)2113999

	台南分行
	台南市東區崇明路189號
	(06)3368799 

	高  雄  地  區

	高雄分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48號
	(07)5518271

	小港分行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213號
	(07)8011161

	新興分行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69號
	(07)2860191

	前鎮分行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21號
	(07)7513176

	苓雅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10號
	(07)3337177

	陽明分行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78號
	(07)3865111

	高新莊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仔路485號
	(07)3412621

	東  部  地  區

	羅東分行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19號
	(03)956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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